
高新区财政局权责清单事项分表（共4项）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1 行政检查
对财政、财务等事
项的检查

高新区财政
局

                                
2.《财政部门监督办法》第三条、第二
十五条。

1.检查责任：依法对财政、财务等事项实施监督。
2.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2 行政检查
对政府采购活动的
检查

高新区财政
局

《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五条

1.检查责任：依法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对集中采购机构进行考
核，并定期如实公布考核结果。
2.处置责任：收到投诉后对投诉事项进行评判，涉及行政处罚的事项移交
上级部门，其他事项作出处理决定后通知相关当事人。

3 行政检查
对会计信息质量的
检查

高新区财政
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七条、
第三十二条。2.《财政部门监督办法》

第十六条。

1.检查责任：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会计信息质量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2.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4 其他权力
对财政管理方面具
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行政复议

高新区财政
局

《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二十一条、
二十七条、二十八条、三十一条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二十八条、三
十二条、三十三条、五十九条

1.受理责任：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规
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转送）对符合
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
复议机关提出。 （受理）除前款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
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
2.审查责任：属于本机关复议范围的，三十日内依法处理，不属于本机关
处理的，应当在七日内按照法定程序转送有权处理的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3.决定责任：程序上，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情况复杂的，可延
长，但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实体上，复议内容根据法律法规的要
求，做出复议决定。
4.考察及听证的责任：必要时，实地调查核实证据、进行听证。
5.备案责任：重大行政复议决定报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备案。



高新区财政局权责清单事项分表（共4项）

追责情形 备注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限期整改的。
2.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3.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督评价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设置集中采购机构，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活动。
2.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3.对供应商的投诉逾期未作处理。
4.对集中采购机构业绩的考核，有虚假陈述，隐瞒真实情况的，或者不
作定期考核和公布考核结果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采购办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
织会计信息质量等情况组织监督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限期整改。
3.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督评价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在行政复议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综合科



总序号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82 1 行政处罚
对财政违
法行为的

处罚

高新区财
政局

1. 《 财 政
违 法 行 为
处 罚 处 分
条 例 》 第
二 条 
2. 《 财 政
部 门 监 督
办 法 》 第
三 条 、 第
二十五条

1.立案责
任：根据
工作职责
和计划，
以及日常
监督发现
的线索或
者群众举
报的案件
开展监督
检查。
2.调查责
任：制发
并送达《
财政检查
通知书
》，实施
检查。依
照《财政
监督工作
底稿规则
》，制作
监督检查
工作底
稿，于检
查工作结
束后10个
工作日
内，形成
书面监督
检查报告
。
3.审查责
任：对工
作底稿、

因不履行
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
职责，有
下列情形
的，行政
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
相应责
任：
1.超越或
者滥用监
督职权的
。
2.对知悉
的财政、
财务和会
计违法行
为未及时
处置的。
3.违反规
定程序实
施监督检
查的。
4.泄露监
督检查中
知悉的国
家秘密、
商业秘密
和个人隐
私的。
5.索贿、
受贿、利
用监督检

监督评价
处各有关
处室



83 1 行政检查
对 财 政 、
财 务 等 事
项的检查

高 新 区 财
政局

1. 《 财 政
违 法 行 为
处 罚 处 分
条 例 》 第
二 条 。 
2. 《 财 政
部 门 监 督
办 法 》 第
三 条 、 第
二 十 五 条
。

1.检查责
任：依法
对财政、
财务等事
项实施监
督。
2.处置责
任：对监
督检查发
现的问
题，责令
限期改正
、予以警
告，依法
实施处罚
。
3.移送责
任：对构
成违法犯
罪的移交
司法机关
。
4.其他责
任：法律
法规规章
等规定应
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
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
职责，有
下列情形
的，行政
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
相应责
任：
1.不依法
对财政、
财务违法
行为作出
处理、处
罚决定的
。
2.对在检
查中发现
的问题，
不责令限
期整改、
不依法实
施处罚。
3.不及时
予以公
告，对构
成违法犯
罪的不移
交司法机
关。
4.滥用职
权、玩忽
职守、徇

监督评价
科



84 2 行政检查
对 政 府 采
购 活 动 的
检查

高 新 区 财
政局

《 政 府 采
购 法 》 第
十 三 条 、
第 五 十 九
条 、 第 六
十五条

1.检查责
任：依法
对政府采
购活动进
行监督管
理。对集
中采购机
构进行考
核，并定
期如实公
布考核结
果。
2.处置责
任：收到
投诉后对
投诉事项
进行评
判，涉及
行政处罚
的事项移
交上级部
门，其他
事项作出
处理决定
后通知相
关当事人
。

 因不履行
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
职责，有
下列情形
的，行政
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
相应责
任：
1.设置集
中采购机
构，参与
政府采购
项目的采
购活动。
2.滥用职
权，玩忽
职守，徇
私舞弊的
。
3.对供应
商的投诉
逾期未作
处理。
4.对集中
采购机构
业绩的考
核，有虚
假陈述，
隐瞒真实
情况的，
或者不作
定期考核

采购办



85 3 行政检查
对 会 计 信
息 质 量 的
检查

高 新 区 财
政局

1.《中华
人民共和
国会计法
》第七条
、第三十
二条。2.
《财政部
门监督办
法》第十
六条。

1.检查责
任：对国
家机关、
社会团体
、公司、
企业、事
业单位和
其他组织
会计信息
质量等情
况开展监
督检查。
2.处置责
任：对监
督检查发
现的问
题，责令
限期改正
、予以警
告，依法
实施处
罚；
3.移送责
任：对构
成违法犯
罪的移交
司法机
关；
4.其他责
任：法律
法规规章
等规定应
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
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
职责，有
下列情形
的，行政
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
相应责
任：
1.不对本
辖区内国
家机关、
社会团体
、公司、
企业、事
业单位和
其他组织
会计信息
质量等情
况组织监
督检查。
2.对在检
查中发现
的问题，
不责令限
期整改、
不依法实
施处罚。
3.不及时
予以公
告，对构
成违法犯
罪的不移

监督评价
科



86 1 其他权力

对 财 政 管
理 方 面 具
体 行 政 行
为 不 服 的
行政复议

高 新 区 财
政局

《行政复
议法》第
十七条、
二十一条
、二十七
条、二十
八条、三
十一条
《行政复
议法实施
条例》二
十八条、
三十二条
、三十三
条、五十

九条

1.受理责
任：收到
行政复议
申请后，
应当在五
日内进行
审查，对
不符合规
定的行政
复议申
请，决定
不予受
理，并书
面告知申
请人；
（转送）
对符合规
定但是不
属于本机
关受理的
行政复议
申请，应
当告知申
请人向有
关行政复
议机关提
出。 （受
理）除前
款规定
外，行政
复议申请
自行政复
议机关负
责法制工
作的机构

因不履行
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
职责，有
下列情形
的，行政
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
相应责
任：
1.在行政
复议工作
中玩忽职
守、徇私
舞弊的。
2.在行政
复议过程
中发生腐
败行为的
。
3.其他违
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
行为。

综合科


